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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司執字第9982號

異  議  人

即  債務人  吳德風  

0000000000000000

相  對  人

即  債權人 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王蘭芬  

代  理  人  王秋翔  
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，異議人聲明異議，本院裁

定如下：

    主　　　　文

聲明異議駁回。

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
一、聲明異議意旨略以：異議人年近90歲，且罹有糖尿病、高血

壓等多項慢性疾病，又依異議人之體況有配戴助聽器及裝假

牙之需要；另異議人之配偶亦年事已高，並經確診乳癌，生

活尚無法完全自理而須聘雇外籍看護照護，是經扣押之存款

為異議人及配偶維持生活所需，故聲明異議，請求撤銷扣押

命令云云。

二、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，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

親屬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得為強制執行，強制執行法第122條

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「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

所必需」係指依一般社會觀念，維持其最低生活，在客觀上

不可缺少者而言（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、76年

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然是否為生活所必需，

應就債務人身分地位、經濟狀況、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人數及

當地社會生活水準等情形認定之。故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

權，是否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，應

由執行法院本諸上開原則就具體情形斟酌之，不受債務人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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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頁



明之拘束。況強制執行之目的，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

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，強制其履行債務，以滿足

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，雖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規

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得為

強制執行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，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

需者而言，考其立法目的，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

活，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，以維債權人之權益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相對人執本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4608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

義，聲請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臺灣銀行和平分行之存款債

權，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1日核發扣押命令後，第三人陳

報扣得新臺幣(下同)112,784元(下稱系爭存款)在案。

　㈡異議人固稱本人與配偶均罹有疾病、年事已高，須賴系爭存

款維持生活所需等語。惟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5年每月生活

所必需(必要生活費用)數額一覽表所示，異議人所居住之臺

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24,893元，而異議人自陳每月領

有5萬餘元之退休金，有異議人115年2月6日民事聲明異議狀

在卷可佐，足證異議人及配偶有一定資金來源以支應生活開

銷。況依本院依職權調閱異議人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-親等

關聯(一親等)查詢資料、113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

件明細表所示，異議人其下尚有2名成年子女作為扶養義務

人，其中扶養義務人吳杰名下有多筆不動產，且年薪資所得

高達9,671,319元，另一扶養義務人吳彬名下亦有多筆不動

產及數額非少之利息所得，故本件顯難認系爭存款確為異議

人及其配偶現時生活所必需。據此，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

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㈢至異議人另稱本件債務之發生源於遭人冒用身分證申辦信用

卡、本件債權之成立因發卡機構未遵循相關法令審核而有重

大瑕疵等節，因涉及實體事項，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，異議

人如就此部分有爭執，請另循訴訟程序救濟。
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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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
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執行處　司法事務官  葉玟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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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司執字第9982號
異  議  人
即  債務人  吳德風  


相  對  人
即  債權人 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王蘭芬  
代  理  人  王秋翔  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，異議人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    主　　　　文
聲明異議駁回。
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一、聲明異議意旨略以：異議人年近90歲，且罹有糖尿病、高血壓等多項慢性疾病，又依異議人之體況有配戴助聽器及裝假牙之需要；另異議人之配偶亦年事已高，並經確診乳癌，生活尚無法完全自理而須聘雇外籍看護照護，是經扣押之存款為異議人及配偶維持生活所需，故聲明異議，請求撤銷扣押命令云云。
二、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，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得為強制執行，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「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」係指依一般社會觀念，維持其最低生活，在客觀上不可缺少者而言（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、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然是否為生活所必需，應就債務人身分地位、經濟狀況、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人數及當地社會生活水準等情形認定之。故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，是否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，應由執行法院本諸上開原則就具體情形斟酌之，不受債務人聲明之拘束。況強制執行之目的，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，強制其履行債務，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，雖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得為強制執行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，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，考其立法目的，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，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，以維債權人之權益。
三、經查：
　㈠相對人執本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4608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聲請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臺灣銀行和平分行之存款債權，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1日核發扣押命令後，第三人陳報扣得新臺幣(下同)112,784元(下稱系爭存款)在案。
　㈡異議人固稱本人與配偶均罹有疾病、年事已高，須賴系爭存款維持生活所需等語。惟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5年每月生活所必需(必要生活費用)數額一覽表所示，異議人所居住之臺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24,893元，而異議人自陳每月領有5萬餘元之退休金，有異議人115年2月6日民事聲明異議狀在卷可佐，足證異議人及配偶有一定資金來源以支應生活開銷。況依本院依職權調閱異議人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-親等關聯(一親等)查詢資料、113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，異議人其下尚有2名成年子女作為扶養義務人，其中扶養義務人吳杰名下有多筆不動產，且年薪資所得高達9,671,319元，另一扶養義務人吳彬名下亦有多筆不動產及數額非少之利息所得，故本件顯難認系爭存款確為異議人及其配偶現時生活所必需。據此，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㈢至異議人另稱本件債務之發生源於遭人冒用身分證申辦信用卡、本件債權之成立因發卡機構未遵循相關法令審核而有重大瑕疵等節，因涉及實體事項，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，異議人如就此部分有爭執，請另循訴訟程序救濟。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執行處　司法事務官  葉玟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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異  議  人

即  債務人  吳德風  

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王蘭芬  

代  理  人  王秋翔  
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，異議人聲明異議，本院裁

定如下：

    主　　　　文

聲明異議駁回。

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
一、聲明異議意旨略以：異議人年近90歲，且罹有糖尿病、高血

    壓等多項慢性疾病，又依異議人之體況有配戴助聽器及裝假

    牙之需要；另異議人之配偶亦年事已高，並經確診乳癌，生

    活尚無法完全自理而須聘雇外籍看護照護，是經扣押之存款

    為異議人及配偶維持生活所需，故聲明異議，請求撤銷扣押

    命令云云。

二、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，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

    親屬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得為強制執行，強制執行法第122條

    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「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

    所必需」係指依一般社會觀念，維持其最低生活，在客觀上

    不可缺少者而言（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、76年

    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然是否為生活所必需，

    應就債務人身分地位、經濟狀況、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人數及

    當地社會生活水準等情形認定之。故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

    權，是否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，應

    由執行法院本諸上開原則就具體情形斟酌之，不受債務人聲

    明之拘束。況強制執行之目的，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

    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，強制其履行債務，以滿足

    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，雖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規

    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得為

    強制執行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，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

    需者而言，考其立法目的，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

    ，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，以維債權人之權益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相對人執本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4608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

    ，聲請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臺灣銀行和平分行之存款債權，

    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1日核發扣押命令後，第三人陳報扣

    得新臺幣(下同)112,784元(下稱系爭存款)在案。

　㈡異議人固稱本人與配偶均罹有疾病、年事已高，須賴系爭存

    款維持生活所需等語。惟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5年每月生活

    所必需(必要生活費用)數額一覽表所示，異議人所居住之臺

    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24,893元，而異議人自陳每月領

    有5萬餘元之退休金，有異議人115年2月6日民事聲明異議狀

    在卷可佐，足證異議人及配偶有一定資金來源以支應生活開

    銷。況依本院依職權調閱異議人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-親等

    關聯(一親等)查詢資料、113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

    件明細表所示，異議人其下尚有2名成年子女作為扶養義務

    人，其中扶養義務人吳杰名下有多筆不動產，且年薪資所得

    高達9,671,319元，另一扶養義務人吳彬名下亦有多筆不動

    產及數額非少之利息所得，故本件顯難認系爭存款確為異議

    人及其配偶現時生活所必需。據此，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

    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㈢至異議人另稱本件債務之發生源於遭人冒用身分證申辦信用

    卡、本件債權之成立因發卡機構未遵循相關法令審核而有重

    大瑕疵等節，因涉及實體事項，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，異議

    人如就此部分有爭執，請另循訴訟程序救濟。
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

    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執行處　司法事務官  葉玟伶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司執字第9982號

異  議  人

即  債務人  吳德風  



相  對  人

即  債權人  第一金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王蘭芬  

代  理  人  王秋翔  

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，異議人聲明異議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    主　　　　文

聲明異議駁回。

　　理　　　　由

一、聲明異議意旨略以：異議人年近90歲，且罹有糖尿病、高血壓等多項慢性疾病，又依異議人之體況有配戴助聽器及裝假牙之需要；另異議人之配偶亦年事已高，並經確診乳癌，生活尚無法完全自理而須聘雇外籍看護照護，是經扣押之存款為異議人及配偶維持生活所需，故聲明異議，請求撤銷扣押命令云云。

二、按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，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得為強制執行，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定有明文。又「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」係指依一般社會觀念，維持其最低生活，在客觀上不可缺少者而言（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683號判例、76年度台抗字第392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然是否為生活所必需，應就債務人身分地位、經濟狀況、其共同生活之親屬人數及當地社會生活水準等情形認定之。故債務人對於第三人之債權，是否係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，應由執行法院本諸上開原則就具體情形斟酌之，不受債務人聲明之拘束。況強制執行之目的，在使債權人依據執行名義聲請執行機關對債務人施以強制力，強制其履行債務，以滿足債權人私法上請求權之程序，雖強制執行法第122條第2項規定就維持債務人及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，不得為強制執行，惟此係依一般社會觀念，維持最低生活客觀上所需者而言，考其立法目的，非欲藉此而予債務人寬裕之生活，債務人仍應盡力籌措，以維債權人之權益。

三、經查：

　㈠相對人執本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46085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，聲請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臺灣銀行和平分行之存款債權，經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1日核發扣押命令後，第三人陳報扣得新臺幣(下同)112,784元(下稱系爭存款)在案。

　㈡異議人固稱本人與配偶均罹有疾病、年事已高，須賴系爭存款維持生活所需等語。惟依衛生福利部公告115年每月生活所必需(必要生活費用)數額一覽表所示，異議人所居住之臺北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24,893元，而異議人自陳每月領有5萬餘元之退休金，有異議人115年2月6日民事聲明異議狀在卷可佐，足證異議人及配偶有一定資金來源以支應生活開銷。況依本院依職權調閱異議人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-親等關聯(一親等)查詢資料、113年度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示，異議人其下尚有2名成年子女作為扶養義務人，其中扶養義務人吳杰名下有多筆不動產，且年薪資所得高達9,671,319元，另一扶養義務人吳彬名下亦有多筆不動產及數額非少之利息所得，故本件顯難認系爭存款確為異議人及其配偶現時生活所必需。據此，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㈢至異議人另稱本件債務之發生源於遭人冒用身分證申辦信用卡、本件債權之成立因發卡機構未遵循相關法令審核而有重大瑕疵等節，因涉及實體事項，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，異議人如就此部分有爭執，請另循訴訟程序救濟。

四、爰裁定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裁定，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，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，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5　　年　　3 　　月　　1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執行處　司法事務官  葉玟伶



